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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荔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5年
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

根据《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》的要求，现将我

单位 2025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本部门 2025 年度已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

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共 4项，分别为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审批、

劳务派遣经营许可审批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许可审批、企业

实行不定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。行政许可申请总数

为 205宗，予以许可 205宗，不予受理 0宗，办结 205宗。

其中：（1）本单位实施的、以本单位名义作出的，2025年度

行政许可申请数量为 205宗，予以许可 205宗。（2）受委托

实施的、以委托单位名义作出的，2025年度行政许可申请数

量为 0宗，予以许可 0宗。未有被申请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

的情况。

（一）依法实施情况。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

限、范围、程序、条件，不存在变相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情

况；对行政许可配套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清理、修

改、完善；所有行政审批事项均在承诺办结时限内完成办结。

办理劳务派遣许可审批 40件，目前在有效期内且在荔湾辖

区内经营的办理了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共有 77 家。

办理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审批 25 件，目前在有效期内且在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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湾辖区内经营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共 75 家。办理民

办职业培训学校许可审批 17 件，目前我区已审批并正常办

学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共 15家。

（二）公开公示情况。本部门所有行政许可事项均在广

东政务服务网公开公示实施主体、依据、程序、条件、期限、

裁量标准、申请材料及办法、收费标准、申请书格式文本、

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的方式、范围等情况，公示信息明确、

细致，可操作性强；在行政审批完成后均在规定时限内分别

在广州市公共信息管理系统、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

向社会公开行政许可实施和结果情况。

（三）监督管理情况。本部门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

实施行政审批有关监管制度、措施和标准；2025年全年加强

业务巡查和业务指导，未发现有关违法违规情况；本部门内

部对行政审批实施行为接受本部门各级领导及区纪委监委

派驻组的监督；事项办理过程没有被投诉举报及处理的情况

发生。

（四）实施效果情况。达到设立行政许可时预期目的，

能在许可规定时限内完成一系列审批流程。严格审核，对行

政许可的最终审批做好把关，维护社会秩序，为推动荔湾区

社会经济健康发展、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贡献人社力量，服

务满意度达到百分之百。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共审

批 123个单位，申请企业主要为制造业、交通运输业和电子

商务业，没有发生因特殊工时引起的群体性劳资纠纷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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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创新方式情况。先后推出清单管理、跨城通办、

一网通办等措施，通过政务网统一网办，依法减免提供营业

执照等证照；推动部门间数据资源共享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和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企业相

关信息，实现证明材料网络核验，并进一步压缩行政审批时

限，切实减轻办事企业和群众的负担。公开遴选并引导支持

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全区小微企业提供政策咨询、招聘求职、

补贴申领、托管服务到争议化解的全闭环服务，促进全区小

微企业规范用工、健康稳定运营。截至 2025 年底，共计入

驻托管小微企业 765家，覆盖劳动者 9587人。

（六）推行标准化情况。规范管理特殊工时许可、劳务

派遣许可、人力资源许可、民办职业学校办学许可等《办事

指南》供办事人取阅。加大力度清理规范行政许可中介服务，

直接对接企业，送服务上门；严格按照标准化、规范化管理

行政许可，在事项名称、实施依据、申请条件、申请材料、

办理时限、受理范围等事项上依法依规执法，不存在滥用自

由裁量权情况。

二、存在问题和困难

我局在行政许可及监督管理工作中虽已取得一定成效，

但人社领域行政许可工作范围广，牵涉法律法规较多，干部

队伍在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方面仍需加强学习培训，整体业

务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。当前工作与上级要求、人民群众的

期望相比，仍存在一定差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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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

（一）严格实施行政审批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

教育促进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、

《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、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、《人

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全面审核，做到依

法审批，严把民办职业培训机构、劳务派遣行政许可、人力

资源行政许可“入口关”。

（二）继续加强对民办职业培训机构、人力资源市场执

法检查。结合劳动监察日常巡查工作，积极开展联合执法检

查，重点检查民办职业培训机构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务

派遣机构主体资格以及是否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违法

经营行为。切实维护民办职业培训机构、人力资源市场良好

教学和经营秩序，坚决打击和遏制各类违法违规办学和招用

工行为。我局将继续主动作为、靠前服务、强化落实，努力

解企业之忧、回应企业之盼、助力企业发展，全力优化营商

环境。

（三）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。加大对区内民办职业培训

机构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务派遣机构的法制宣传教育力

度，通过走访、派发宣传资料等方式，着力加强民办职业培

训机构、人力资源、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学习，提

高其守法的自觉性。

（四）加强行政许可人员队伍建设。持续抓好领导干部

学法用法，推动学习教育抓在经常、融入日常。围绕区内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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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发展实际，组织开展专题培训，加强对新出台法律法规及

政策文件的理解与运用，不断推进行政执法队伍的规范化、

专业化、职业化建设，全力打造高素质人社执法队伍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6年 1月 27日


